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厦爱卫办〔2021〕18号

厦门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开展
厦门市公共场所控制吸烟专项行动的通知

市爱卫会各成员单位，市卫生和计划生育监督所：

为创造良好公共卫生环境，控制和减少吸烟造成的危害，

维护公众健康权益，提升人民健康水平，依据《厦门经济特区

促进社会文明若干规定》、《厦门市公共场所禁止吸烟规定》，结

合我市文明城市创建工作，市爱卫办将于 11 月 29 日至 12 月

24日在全市十一类禁止吸烟公共场所开展控制吸烟专项行动。

一、目标要求

为倡导社会文明，从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，治理

公共场所违规吸烟的社会陋习，积极推进公共场所禁止吸烟行

动。坚持政府与社会共同治理、管理与自律相互结合，实行政

府管理、单位负责、个人守法、社会监督的原则，加强公共场

所禁止吸烟的监管和宣教，引导公民控制吸烟，促进全民文明

健康生活方式养成，进一步提高城市文明水平，促进全市经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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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会协调发展。

统一认识，加强领导。各区各部门要高度重视公共场所控

烟工作，对本辖区本系统主管的各类公共场所开展控烟工作，

依法加强禁烟法定公共场所监督检查，严肃查处违反控烟法律

规定的单位，切实做好法定公共场所禁烟工作。

注重宣传，营造氛围。各区各部门要加强宣传，做好舆论

引导，结合公共场所控烟工作重点，制作公益广告，倡导健康

生活方式。要开展多形式、多渠道的公共场所控烟宣传，发挥

好反面典型的警示作用，运用各类宣传载体，营造控烟氛围。

强化督导，落实责任。各区要切实加强监管力度，充分调

动辖区单位参与公共场所控烟工作的积极性，形成密切配合、

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，对开展不力的单位予以限期整改，对违

法单位和个人要严肃查处。

二、检查对象及内容

根据控烟相关法律法规要求，各区卫生行政部门根据职责

对以下十一类法定公共场所进行监督检查：

1．各级机关、社会团体、企事业单位的会议室和会场

2．室内体育馆（场）的观众厅和比赛厅

3．图书馆、博物馆、美术馆和展览馆的展示厅

4．宾馆、酒店的接待大堂

5．大中专院校的教室、实验室等室内教育场所

6．影剧院、音乐厅、歌（舞）厅、录像放映厅（室）、酒

吧等娱乐场所

7．医疗机构的候诊室、诊疗室和病房等

8．商场（店）、书店、邮电、金融、证券的营业场所

9．车、船、飞机等公共交通工具内及其等候室和电梯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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